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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的规定，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接受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的聘请，

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江苏连云

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大会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现发

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5 年 6 月 7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向公司股东发布了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经核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时间、召开方式、内容、现场会议地点，并说明

了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的股东的登记方法、联系电话、

联系人的姓名以及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6 月 23 日下午 2:00 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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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区中华西路 18 号港口大厦 23 楼 2316 会议室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及其

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23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23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本次

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至少十五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本

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公

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可以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本所律师查

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356 人，代表公司股份

740,707,8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037%。 

经查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本所律

师认为，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查验，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还有公司董事、监事、

董事会秘书以及见证律师，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3、召集人 

经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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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由当场推选的代表按《公司

章程》和《股东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和计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

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公司合并

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没有否决或修改列入会

议议程的提案。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

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

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文件精神以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要

求，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 3 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公告中列明的

提案进行了审议，并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9,899,67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908%；反

对 472,1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37%；弃权 336,0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55%。 

2.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734,064,7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031%；反

对 6,383,62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8618%；弃权 259,4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51%。 

2.02 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734,041,9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000%；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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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6,383,52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8618%；弃权 282,3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82%。 

2.03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733,995,3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937%；反

对 6,437,12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8690%；弃权 275,3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73%。 

2.04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表决结果：同意 734,067,5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035%；反

对 6,374,32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8605%；弃权 265,9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60%。 

2.05 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 734,054,3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017%；反

对 6,382,22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8616%；弃权 271,2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67%。 

2.06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734,046,1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006%；反

对 6,386,32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8621%；弃权 275,3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73%。 

2.07 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734,064,7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031%；反

对 6,382,52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8616%；弃权 260,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53%。 

3. 选举王国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40,013,0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061%；反

对 39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36%；弃权 297,7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0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012,282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94.0651%；反对 39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3.3919%；

弃权 297,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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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议案具体内容已刊登、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

的方式进行了表决；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临时提案情况 

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临时提案情况。 

 

五、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

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以下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无正文） 






